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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网消息：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将被判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 １４日公布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

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

以上规定。 为依法惩治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的犯罪活动，保障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工作

的顺利进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刑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公

布了这一司法解释，自５月１５日起施行。 “突发传染病疫

情等灾害”，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

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

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司法解释规定，故意传播突发

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１１４条、１

１５条第１款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

罚。 解释还规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

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

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１１５条第２款的规

定，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３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完） 防治“非典”失职可判徒刑 建立

实施责任制，是全国上下防治“非典”的重要举措。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司法解释，在预防、控



制“非典”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者，将被依法判处

徒刑。 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可定失职罪 在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职

权时，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

的，依照刑法第４０９条的规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

处罚。 警惕：发布防治“非典”虚假广告会触犯刑律 “具有

超强杀毒功能”、“有效防治‘非典’”⋯⋯在抗击“非典

”的热潮中，不时冒出这样的广告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提醒：千万莫作虚假宣传，否则会

触犯刑律。 在防治“非典”中妨害公务将获罪 预防、检疫、

隔离、治疗是防治“非典”的重要环节，任何人不得以暴力

、威胁妨害有关人员执行以上公务，否则将受到刑法定罪处

罚。 排放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废物造成突发传染病传播可判

刑3至7年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家有关规定，向土地、水体

、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

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突发传染病传播等重大环境污染

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的，依照刑法第３３８条的规定，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

罪处罚。 借防治“非典”哄抬物价要受刑法重罚 小小的一瓶

消毒液一夜间竟翻了几倍的价钱，广大消费者为了防治“非

典”只好任其宰割。今后，这种行为将受刑法重罚。 生产销

售防治“非典”假劣产品将受重典 在全国抗击“非典”的同

时，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发不义财，制造销售假劣防护产品和

药品，造成严重危害。今后，这种犯罪行为将按新的司法解

释受到重典处罚。 非法行医致使传染病病人死亡应判处10年



以上有期徒刑 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非法行医，具有造成突发

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突发传染病病人贻误诊治或

者造成交叉感染等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３３６条第１款

的规定，以非法行医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挪用防治“非

典”救灾优抚救济款物最高可判刑7年 非法挪用用于预防、

控制“非典”疫情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的行为，如果

构成犯罪，将被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处罚。 防治“非典”

期间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将以寻衅滋事罪定罪 防治“非典”

期间，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将以寻衅滋事罪定罪，依法从重判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防治“非典”期间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

死亡将受重罚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聚

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刑法规定，以故意

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对毁坏或者抢

走公私财物的首要分子，依照刑法规定，以抢劫罪定罪，依

法从重处罚。 编造传播突发传染病疫情恐怖信息最重可判

刑5年以上 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恐怖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的，依照刑法第２９１条之一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

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已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３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１２６９次会议、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３日由最高人

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３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５日起施行。 二○○三年五月十四日 为依



法惩治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犯罪活动，

保障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工作的顺利进行，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现就办理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

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

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

罪处罚。 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

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在预

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

治、防护产品、物资，或者生产、销售用于防治传染病的假

药、劣药，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

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劣药罪定罪，依法

从重处罚。 第三条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

，生产用于防治传染病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或者销售明知是用于

防治传染病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不具有防护、救治功能，足以严

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以生

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医

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前款规定的不符合保

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

料而购买并有偿使用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



罪，依法从重处罚。 第四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

作人员，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工作中，由

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

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

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以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

罪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 第五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

假借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名义，利用广告对

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致使多人上当受骗，违

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

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第六条 违反国家在

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

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

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

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

罚。 第七条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假借

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用品的名义，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有关诈骗

罪的规定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第八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

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治突

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

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

、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在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聚众“打砸抢”，致人伤

残、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二百三十四条、

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



，依法从重处罚。对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首要分子，依

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抢劫罪

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条 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有关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

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

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 利用突

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制造、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破

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强拿硬

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或者在公共场所

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

九十三条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

二条 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非法行医，具有造成突发传染病病

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突发传染病病人贻误诊治或者造成交

叉感染等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

定，以非法行医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三条 违反传染

病防治法等国家有关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

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

物，造成突发传染病传播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三

百三十八条的规定，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 第十

四条 贪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款

物或者挪用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三百

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百八十



四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以贪污罪、侵占罪、挪用公

款罪、挪用资金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挪用用于预防、控

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

，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处罚。 第十五条 在预防、控制突发

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工作中，负有组织、协调、指挥、灾害

调查、控制、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物资保障等

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

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

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从事传

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在受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委托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

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人员编制但

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行使职权时，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

，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四百零九条的规定，以传染病防

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在国家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采取预

防、控制措施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四百零

九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对发生突发传染病疫情等

灾害的地区或者突发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突发传

染病病人，未按照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工作规

范的要求做好防疫、检疫、隔离、防护、救治等工作，或者

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不当，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者疫情、

灾情加重的； （二）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

令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疫情、灾情，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



者疫情、灾情加重的； （三）拒不执行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应急处理指挥机构的决定、命令，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者

疫情、灾情加重的； （四）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有关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

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对于有自首、立功等悔罪表现的，

依法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者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十

八条 本解释所称“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

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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